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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续修，考虑到志书内容的连贯性、完整性，本志书的上限尽可能前溯。它系

统地载录了东山地区民政事业从清末、民国初、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后几个不同

历史时期走过的轨迹。它是一部东山地区民政事业的发展史，必将起着“存史、

资政、教化”的作用。

东山区内汇集了众多党、政、军首脑机关以及科研、金融和新闻机构，是广

东省的政治中心，广州市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些优越的地理和人文条件促进了

东山区民政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区建设等方

面均取得喜人的成绩。特别是近几年，东山区委、区政府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为出发点，以创建示范社区和示范街道为动力，全面推进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

改革和社区建设。东山区连续几年被评为广州市“拥军优属”标兵单位和广东省

“双拥模范区”；2000年，被评为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区；2002年，获得国家

民政部授予的“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光荣称号；2004

年，又被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文明办、人事部联合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称号。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和区民政局局长先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

民政部领导的接见。

民政工作是“民心”工程，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保证。

让我们透过《东山区民政志》，感悟党和政府对平民百姓“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良

苦用心，铭记东山区民政工作决策者和参与者的丰功伟绩。

作为本届东山区民政工作职能部门的领导，能亲自组织本志书的编写，实乃

幸事!我愿以此为鞭策，与全区从事民政工作的全体同仁携手共创民政事业的美



好明天，以更加优良的业绩谱写东山区民政工作的新篇章!

藉此机会，谨向关心东山区民政事业的各级领导，向热心东山区民政事业的

各界人士，向东山区民政系统的工作者，向《东山区民政志》的编纂人员，表示

诚挚的谢意!

李敏兰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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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坚持科学求实精神，记述东山区民政

业发展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1880年，下限为2004年。

三、本志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山区民政

事业的发展，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主体部分共六章，各章根据需要分节记述，在结构安排上采取横排

纵写，附以图表。“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以时系事，力求做到历史性与科学

性的统一。

五、对各朝代政权、纪年，按当时帝号、国号记述，并注上公元年号。建国

后的纪年仅用公元年号。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并以《广州市志行文通则》作为准则，注意志书规范，

力求文字简明流畅。

七、建国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以后。

八、本志的数据资料，由东山区民政局提供。

九、20世纪80年代获得市以上荣誉的集体和个人，因资料不全，仅记载了其

中的主要部分。

’’ 1

夕易／



目 录

序言

凡例⋯⋯⋯⋯⋯⋯⋯⋯⋯⋯⋯⋯⋯⋯⋯⋯⋯⋯⋯⋯⋯⋯⋯⋯⋯⋯⋯⋯⋯⋯⋯1

目 录⋯⋯⋯⋯⋯⋯⋯⋯⋯⋯⋯⋯⋯⋯⋯⋯⋯⋯⋯⋯⋯⋯⋯⋯⋯⋯⋯⋯⋯⋯⋯2

概述⋯U O 0 0 0 B O mt g 00⋯⋯⋯⋯⋯⋯⋯⋯⋯⋯⋯⋯⋯⋯⋯⋯⋯⋯⋯⋯⋯⋯⋯⋯⋯⋯1

大事记⋯⋯⋯⋯⋯⋯⋯⋯⋯⋯⋯⋯⋯⋯⋯⋯⋯⋯⋯⋯⋯⋯⋯⋯⋯⋯⋯⋯⋯⋯⋯7

第一章机构沿革⋯⋯⋯⋯⋯⋯⋯⋯⋯⋯⋯⋯⋯⋯⋯⋯⋯⋯⋯⋯⋯⋯⋯⋯⋯⋯17

第一节建国前的民政机构⋯⋯⋯⋯⋯⋯⋯⋯⋯⋯⋯⋯⋯⋯⋯⋯⋯⋯⋯⋯⋯17

第二节建国后的民政机构⋯⋯⋯⋯⋯⋯⋯⋯⋯⋯⋯⋯⋯⋯⋯⋯⋯⋯⋯⋯⋯17

一、行政领导机构⋯⋯⋯⋯⋯⋯⋯⋯⋯⋯D O 0 0 0 0 0 O O Q O U⋯⋯⋯⋯⋯⋯⋯⋯⋯1"／

二、工作机构⋯⋯⋯⋯⋯⋯⋯⋯⋯⋯⋯⋯⋯⋯⋯⋯⋯⋯⋯⋯⋯⋯⋯⋯⋯⋯20

第三节党组织机构⋯⋯⋯⋯⋯⋯·_．．o⋯⋯⋯⋯⋯⋯⋯⋯⋯⋯⋯⋯⋯⋯⋯24

第四节基层民政机构⋯⋯⋯⋯⋯⋯⋯⋯⋯⋯⋯⋯⋯⋯⋯⋯⋯⋯⋯⋯⋯⋯⋯26

第五节队伍自身建设⋯⋯⋯⋯⋯⋯⋯⋯⋯⋯⋯⋯⋯⋯⋯⋯⋯⋯⋯⋯⋯⋯⋯26

一、政治思想教育和学习⋯⋯⋯⋯⋯⋯·：⋯⋯⋯⋯⋯⋯⋯⋯⋯⋯⋯⋯⋯⋯·26

二、提高业务能力⋯⋯⋯⋯⋯⋯⋯⋯⋯⋯⋯⋯⋯⋯⋯⋯⋯⋯⋯⋯⋯⋯⋯⋯27

三、廉政勤政和行风建设⋯⋯⋯⋯⋯⋯⋯⋯⋯⋯⋯⋯⋯⋯⋯⋯⋯⋯⋯⋯⋯28

第二章基层政权建设⋯⋯⋯⋯⋯⋯⋯⋯⋯⋯⋯⋯⋯⋯⋯⋯⋯⋯⋯⋯⋯⋯⋯⋯31

第一节建国前的基层政权与形式⋯⋯⋯⋯⋯⋯⋯⋯⋯⋯⋯⋯⋯⋯⋯⋯⋯⋯31

第二节建国后的基层政权建设⋯⋯⋯⋯⋯⋯⋯⋯⋯⋯⋯⋯⋯⋯⋯⋯⋯⋯⋯31

一、街道办事处⋯⋯⋯⋯⋯⋯⋯⋯⋯⋯⋯⋯⋯⋯⋯⋯⋯⋯⋯⋯⋯⋯⋯⋯⋯31

二、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33

(一)机构设置⋯⋯⋯⋯⋯⋯⋯⋯⋯⋯⋯⋯⋯⋯⋯⋯⋯⋯⋯⋯⋯⋯⋯⋯⋯33

(二)队伍建设⋯⋯⋯⋯⋯⋯⋯⋯⋯⋯⋯⋯⋯⋯⋯⋯⋯⋯⋯⋯⋯⋯⋯⋯⋯34

(三)居民自治示范活动⋯⋯⋯⋯⋯⋯⋯⋯⋯⋯⋯⋯⋯⋯⋯⋯⋯⋯⋯⋯⋯35

第三节社区建设⋯⋯⋯⋯⋯⋯⋯⋯⋯⋯⋯⋯⋯⋯⋯⋯⋯⋯⋯⋯⋯⋯⋯⋯⋯42

一、20世纪90年代的社区服务工作⋯⋯⋯⋯⋯⋯⋯⋯⋯⋯⋯⋯⋯⋯⋯⋯42

2



二、21世纪初的社区建设⋯⋯⋯⋯⋯⋯⋯⋯⋯⋯⋯⋯⋯⋯⋯⋯⋯⋯⋯⋯⋯43

(一)社区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43

(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44

(三)全方位创建文明社区⋯⋯⋯⋯⋯⋯⋯·⋯⋯⋯⋯⋯⋯⋯⋯⋯⋯⋯⋯··46

第三章拥军优抚⋯⋯⋯⋯⋯⋯⋯⋯⋯⋯⋯⋯⋯⋯⋯⋯⋯⋯⋯⋯⋯⋯⋯⋯⋯⋯51

第一节拥军工作⋯⋯⋯⋯⋯⋯⋯⋯⋯⋯⋯⋯⋯⋯⋯⋯⋯⋯⋯⋯⋯⋯⋯⋯⋯5l

一、建国后的支前劳军活动⋯⋯⋯⋯⋯⋯⋯⋯⋯⋯⋯⋯⋯⋯⋯⋯⋯⋯⋯⋯51

二、20世纪80年代后的拥军活动⋯⋯⋯⋯⋯⋯⋯⋯⋯⋯⋯⋯⋯⋯⋯⋯⋯51

第二节优待抚恤⋯⋯⋯⋯⋯⋯⋯⋯⋯⋯⋯⋯⋯⋯⋯⋯⋯⋯⋯⋯⋯⋯⋯⋯⋯54

一、建国前东山地区的优抚活动⋯⋯⋯⋯⋯⋯⋯⋯⋯⋯⋯⋯⋯⋯⋯⋯⋯⋯54

二、建国后十七年的优抚工作⋯⋯⋯⋯⋯⋯⋯⋯⋯⋯⋯⋯⋯⋯⋯⋯⋯⋯⋯54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优抚工作⋯⋯⋯⋯⋯⋯⋯⋯⋯⋯⋯⋯⋯⋯⋯⋯55

四、改革开放后的优抚工作⋯⋯⋯⋯⋯⋯⋯⋯⋯⋯⋯⋯⋯⋯⋯⋯⋯⋯⋯⋯55

第三节安置工作⋯⋯⋯⋯⋯⋯⋯⋯⋯⋯⋯⋯⋯⋯⋯⋯⋯⋯⋯⋯⋯⋯⋯⋯⋯56

第四节烈士褒扬⋯⋯⋯⋯⋯⋯⋯⋯⋯⋯⋯⋯⋯⋯⋯⋯⋯⋯⋯⋯⋯⋯⋯⋯⋯59

一、祭悼活动⋯⋯⋯⋯⋯⋯⋯⋯⋯⋯⋯⋯⋯⋯⋯⋯⋯⋯⋯⋯⋯⋯⋯⋯⋯⋯59

二、部分革命烈士选介⋯⋯⋯⋯⋯⋯⋯⋯⋯⋯⋯⋯⋯⋯⋯⋯⋯⋯⋯⋯⋯⋯66

第四章社会福利和救济⋯⋯⋯⋯⋯⋯⋯⋯⋯⋯⋯⋯⋯⋯⋯⋯⋯⋯⋯⋯⋯⋯⋯67

第一节收容遣送⋯⋯⋯⋯⋯⋯⋯⋯⋯⋯⋯⋯⋯⋯⋯⋯⋯⋯⋯⋯⋯⋯⋯⋯⋯67

第二节救济贫困⋯⋯⋯⋯⋯⋯⋯⋯⋯⋯⋯⋯⋯⋯⋯⋯⋯⋯⋯⋯⋯⋯⋯⋯⋯68

一、建国前的济贫义举⋯⋯⋯⋯⋯⋯⋯⋯⋯⋯⋯⋯⋯⋯⋯⋯⋯⋯⋯⋯⋯⋯68

二、建国后的救济工作⋯⋯⋯⋯⋯⋯⋯⋯⋯⋯⋯⋯⋯⋯⋯⋯⋯⋯⋯⋯⋯⋯69

第三节社会福利⋯⋯⋯⋯⋯⋯⋯⋯⋯⋯⋯⋯⋯⋯⋯⋯⋯⋯⋯⋯⋯⋯⋯⋯⋯72

一、建国前的福利事业⋯⋯⋯⋯⋯⋯⋯⋯⋯⋯⋯⋯⋯⋯⋯⋯⋯⋯⋯⋯⋯⋯72

二、建国后的福利事业⋯⋯⋯⋯⋯⋯⋯⋯⋯⋯⋯⋯⋯⋯⋯⋯⋯⋯⋯⋯⋯⋯73

(一)兴办福利企业⋯⋯⋯⋯⋯⋯⋯⋯⋯⋯⋯⋯⋯⋯⋯⋯⋯⋯⋯⋯⋯⋯⋯73

(二)兴办福利机构⋯⋯⋯⋯⋯⋯⋯⋯⋯⋯⋯⋯⋯⋯⋯⋯⋯⋯⋯⋯⋯⋯⋯74

(三)慈善会及其慈善活动⋯⋯⋯⋯⋯⋯⋯⋯⋯⋯⋯⋯⋯⋯⋯⋯⋯⋯⋯⋯76

≥)3

‘l’，I‘---『Itt—●--●●II■■P}l
I，



(四)销售社会福利彩票⋯⋯⋯⋯⋯⋯⋯⋯⋯⋯⋯⋯⋯⋯⋯⋯⋯⋯⋯⋯⋯78

第五章社会事务⋯⋯⋯⋯⋯⋯⋯⋯⋯⋯⋯⋯⋯⋯⋯⋯⋯⋯⋯⋯⋯⋯⋯⋯⋯⋯81

第一节婚姻登记⋯⋯⋯⋯⋯⋯⋯⋯⋯⋯⋯⋯⋯⋯⋯⋯⋯⋯⋯⋯⋯⋯⋯⋯⋯81

第二节社团登记⋯⋯⋯⋯⋯⋯⋯⋯⋯⋯⋯⋯⋯⋯⋯⋯⋯⋯⋯⋯⋯⋯⋯⋯⋯85

一、建国前的社团情况⋯⋯⋯⋯⋯⋯⋯⋯⋯⋯⋯⋯⋯⋯⋯⋯⋯⋯⋯⋯⋯⋯85

二、建国后的社团登记工作⋯⋯⋯⋯⋯⋯⋯⋯⋯⋯⋯⋯⋯⋯⋯⋯⋯⋯⋯⋯86

第三节老龄、地名和殡葬管理工作⋯⋯⋯⋯⋯⋯⋯⋯⋯⋯⋯⋯⋯⋯⋯⋯⋯92

一、老龄工作⋯⋯⋯⋯⋯⋯⋯⋯⋯⋯⋯⋯⋯⋯⋯⋯⋯⋯⋯⋯⋯⋯⋯⋯⋯⋯92

二、地名管理工作⋯⋯⋯⋯⋯⋯⋯⋯⋯⋯⋯⋯⋯⋯⋯⋯⋯⋯⋯⋯⋯⋯⋯⋯93

三、殡葬管理⋯⋯⋯⋯⋯⋯⋯⋯⋯⋯⋯⋯⋯⋯⋯⋯⋯⋯⋯⋯⋯⋯⋯⋯⋯⋯94

第六章褒扬⋯⋯⋯⋯⋯⋯⋯⋯⋯⋯⋯⋯⋯⋯⋯⋯⋯⋯⋯⋯⋯⋯⋯⋯⋯⋯⋯97

第一节集体荣誉⋯⋯⋯⋯⋯⋯⋯⋯⋯⋯⋯⋯⋯⋯⋯⋯⋯⋯⋯⋯⋯⋯⋯⋯⋯97

第二节个人荣誉⋯⋯⋯⋯⋯⋯⋯⋯⋯⋯⋯⋯⋯⋯⋯⋯⋯⋯⋯⋯⋯⋯⋯⋯100

附蜀毛⋯⋯⋯⋯⋯⋯⋯⋯⋯⋯⋯⋯⋯⋯⋯⋯⋯⋯⋯⋯⋯⋯⋯⋯⋯⋯⋯⋯⋯⋯105

冰心化雨沐东山一枝一叶总关情⋯⋯⋯⋯⋯⋯⋯⋯⋯⋯⋯⋯⋯⋯⋯⋯⋯105

共产党员永做安民立政、为民立命的带头人⋯⋯⋯⋯⋯⋯⋯⋯⋯⋯⋯⋯⋯111

以社区服务为龙头，全面推进社区建设⋯⋯⋯⋯⋯⋯⋯⋯⋯⋯⋯⋯⋯⋯⋯117

东风暖送处，润物带深情⋯⋯⋯⋯⋯⋯⋯⋯⋯⋯⋯⋯⋯⋯⋯⋯⋯⋯⋯⋯⋯123

与时俱进，全面落实退役士兵岗前培训⋯⋯⋯⋯⋯⋯⋯⋯⋯⋯⋯⋯⋯⋯⋯127

与时俱进，构建老龄事业的良性发展机制⋯⋯⋯⋯⋯⋯⋯⋯⋯⋯⋯⋯⋯⋯131

以民为本，为婚姻当事人服务⋯⋯⋯⋯⋯⋯⋯⋯⋯⋯⋯⋯⋯⋯⋯⋯⋯⋯⋯138

4



概 述

有一种爱，是社会的关爱，它是无私的爱，是血浓于水的爱；

有一种情，是党与群众的感情，它是崇高的情，是鱼儿离不开水的情；

有一种责，是官对民的职责，它是神圣的责，是法大于天的责。

民政工作则是社会关爱、党群之情、官对民之责的集中体现，它是安民立政、

维系和谐社会的基石。

中国民政工作发端于古代。从唐代开始，历朝都有赈灾济贫之举的记载，但

都是临时差遣官吏为之。至清代和民国，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设民政

部或内务部，执掌民政事宜。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

真正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重视民政工作。1950年，区成立民政科，1979年升

格为民政局。各街道亦相应成立民政科(社会事务管理科)，专门从事民政工作。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格局

的调整，民政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东山区区委、区政府体恤民情，

适时制定为民排忧解难的新措施，加大财政投入；区民政局雪中送炭，把党的关

怀和温暖送到每一户急需帮助的家庭；各界有爱心的人士亦慷慨解囊，共襄义举。

在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东山区这块面积15．8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4

万人的土地上，民政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业绩。

基层政权建设成绩斐然

组织建设建国初，区人民政府以行政街制取代民国时期的保甲制，行政街

道作为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下设若干居民委员会，开展各项基层社会事务工

作。根据1989年12月全国人大第七届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

民委员会组织法》，东山区在居民委员会中开展居民自治示范创建活动，促进了居

委专职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2001年9月，重新划分社区，社区居委会进行直选、

户代表选举或居民代表选举。建立健全社区居民会议制度和社区党建工作网络。

2004年，推行社区议行分设制度，逐步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

设施建设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使用面积不少于80

平方米的要求”，2002--2004年全区共投入1500万元实现全区75％以上的社区居

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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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2000--2004年共有286人获得1001．92万元的补贴。

从1995年至2004年，东山区连续获得市双拥先进区、省双拥模范区的称号，

2000年还荣获全国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区的称号。

社会福利和救济工作卓有成效

社会救济建国初，人民生活贫困，区政府及时发动群众对贫苦农民、失业

工人，老、孤寡、残疾人员，以及游民、乞丐、流浪儿童进行救济o 20世纪60年

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救济户数、人数、金额大幅度增加，仅1965年，就救济

1916户(次)o 20世纪8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了保障贫困户的基本生

活，不断提高救济标准。1995年7月，东山区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年最低

生活保障线为200元，1999年提高到300元)。从2000年起每年春节特别慰问金

100万元。2001年，区政府又制定有关政策，补充完善低保制度，即由区财政每

年拨款60万元进行实物救济，50万元进行善慈医疗救济，100万元用于助学专项

资金，200万元用于失业职工一次性免费培训。1975～2004年，全区定期救济困

难家庭11512户(次)，累计补助金额(含临时救济)3290万元。

社会福利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东山区域内的仁翁善者就设有仁济医局、

省躬草堂等善慈机构为贫民赠医施药。

建国初，区政府组织失业工人和贫民参加“以工代赈”和生产自救活动，组

织拖把加工、洗衣、拣纸、油印等生产小组。1989年，成立东山区福利企业服务

公司和残疾人联合会，创办福利企业。1994年，区政府制定《东山区收缴残疾人

就业基金实施办法》，促进残疾人就业率的提高；对生活困难的老人多方照顾，发

放救济金。1995年，全区15条行政街全部建起工疗站。1998年，东山区福利院

竣工投入使用；2002年，区福利院护养区落成，为老人提供颐养、治疗、康复护

理、生活系列服务，并被评为省一级福利院。各街道扩建敬老院建成7个民办公

助的托老中心，面积共5180平方米。1995年成立的东山区慈善会和各街道地区慈

善会，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四助”(助学、助困、助养、助残)活动，向社会福利

社会化迈进了一步。社会各界、香港同胞等热心慈善事业人士献爱心、襄义举，

2004年2月的“东山慈善之夜”筹集善款447万元。每年的春节前，区民政局都

开展“新春送温暖”活动，把衣、被、米、油送到孤老的手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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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务的各项工作成绩显著

婚姻登记建国初，区民政部门组织宣传队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危害，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o

1958年起，婚姻登记工作下放给各街道，简化手续，方便群众。1996年起，婚姻

登记集中到区民政局办理，积极发展婚姻登记服务事业，为群众提供照相、化妆、

礼服租赁等服务项目。1952--2004年，全区共办理国内结婚登记17．21万宗，离

婚1．14万宗；受理华侨、港澳台同胞结婚登记7265宗，离婚261宗。

社团登记建国前，东山地区有各类社团组织70多个，多为科技知识界、教

育卫生界、文艺体育界及农、工、商、学等阶层人士组成的群众性学术联谊团体。

建国初，对全区社团进行2次登记。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颁布后，东山区社团登记管理部门加强对区内各社团的服务和管理，引导

他们按照各自特点，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民间渠道作用，

为社会服务。2004年，全区共有社团5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6个。

老龄工作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老龄工作，1991年，在东山湖公园修建老

人活动中心。1998-2004年，先后建起区福利院、福利院安老区，各街把敬老院

扩建成托老中心，区街还先后投入4500万元，建起142个星光老年之家。全区广

泛开展敬老助老活动，维护老人权益，探讨居家养老新途径。2004年，东山区被

评为省老龄工作先进区。

此外，东山区的地名管理工作和殡葬管理工作亦取得较好的成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东山区民政系统的全体干部职工时刻把群众的疾苦

放在心上，真正做到了“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忧”，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式，

赢得了广泛的民心和荣誉，在历年的民意测评中，群众的满意率均在98％以上。

2002年，东山区被评为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区；2004年8月，中组部、中宣部、文

明办、人事部联合授予东山区民政局“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民政工作是“民心”工程，它对规范居民公共行为、推进社会公平和谐、稳

定和维系人心、巩固党的基层政权起着重要作用。这一宏伟事业，呼唤每一个民

政工作者，感召千千万万个社会热心人士，伴随火热奔放的春的韵律，引吭高唱

奉献爱心之歌，共同创造东山民政事业的美好明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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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皇运

清代

光绪六年(1880)

崔心如等在大东门外线香街创办润身(善堂)，抚恤贫病。

光绪15年【1889)

7月，广州城东北横街(今中山三路北横街)设有仁济医局，施药给贫民。

光绪20年【1894)

是年，在今东山区德政北路393号设省躬草堂，赠医施药赈米。

光绪27年(1901)

是年，在今东华西路三角市设迥春善院，施医赠药。

光绪二十八年(1902)

7月，东山地区流行登革热，病情惨重。

光绪32年(1906)

是年，两广浸信会在今恤孤院(后迁往沙河)开办恤孤院。

民国时期

民国4年(1915)

是年夏，东山地区北横街钱路头的老人院和盲残人收容所淹死200多人。

是年，爱国华侨和革命志士陆续捐款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民国22年(1933)

由加拿大天主教无原罪女修会创办的圣婴婴院在淘金坑47号建新院，占地百

亩，收养弃婴。以慈善团体为名，18年中虐杀婴孩4万名。

民国27年(1938)

是年，广州市设民政局。

民国30年(1941)

8月28日，元运街8问铺屋因年久失修，又连日大雨，突然倒塌，压死5人，

伤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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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奎运

3月，大东区成立民政科。

6月，大东、东山、前鉴三个区合并称大东区。

7月21日，大东区在东华西路海月东街设立难民收容所。

10月，全区人民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1952年

9月，大东区改称东区。

1954年

是年，各行政街道组织失业工人和贫民参加“以工代赈”和生产自救。

1956年

4月，东区民政科与公安分局共收容游民153名。

1958年

1月，东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成立。

1959年

9月，区庄发生火灾，受灾15户，区民政部门及时组织救济。

是年，收容流浪者17名，麻疯病患者48名，分别作了处理。

1960年

8月，东区改称东山区。

1962年

是年，组织61名烈军属参加生产自救。

1964年

是年，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市区外流人员减少。

1966年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救济工作受到干扰。

1968年

3月，东山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民政工作由区革委会统管。

1970年

东山区民政科更名为东山区民政办公室。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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